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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归口单位：广东省信息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州中科易德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中科软件测评（广州）

有限公司、中科天网（广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梆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汇一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执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广东乐天智谷产业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方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米袋软件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引、袁敏夫、何维、王俊宇、高自立、李露露、张辰、郭展威、罗怡、温俊

峰、李鑫、张浪文、陈立胜、董君君、姚伟杰、万基翔、何川、王一龙、孙微微、陈叙伦、孙志彬、顾

浩生、梁铭俊、陈家辉、吴棉灿、简毅俊、凌宏勋、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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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信息可追溯性判定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实施食用农产品追溯性评价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相关组织开展食用农产品可追溯性评价。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追溯客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能力。

注：对于食用农产品，可追溯性可涉及：

a) 食用农产品的产地来源；

b) 加工的历史；

c) 流通过程信息，包含批发、仓储、零售、消费等环节；

d) 产品当前的分布和所处位置。

2.2

追溯单元 traceability unit

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

品或同一品类产品。

2.3

追溯参与方 traceability participant

在食用农产品供应链中从事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配送、销售、消费（使用）等

相关业务的组织或个人。

2.4

追溯体系 traceability system

支撑维护食用农产品在整个供应链或部分生产和使用环节所期望获取包括产品历史、应用情况或所

处位置等信息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主要涵盖追溯系统、追溯服务平台、追溯管理平台等

系统与平台以及相关追溯要素。

2.5

追溯码 traceability code

追溯系统中对追溯单元进行唯一标识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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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追溯精度 traceability precision

追溯系统中可追溯的最小追溯单元。

3 评价原则

3.1 合规性

可追溯性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2 协调性

可追溯性应满足与追溯参与方的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相结合的要求。

3.3 完整性

所有追溯参与方应实现内部追溯和外部追溯。

3.4 唯一性

追溯信息的编码和标识应采用国际通用的编码标识技术，或采用已发布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

具有唯一性。

4 评价指标

4.1 评价框架

本标准提出的追溯控制点共八项，用于全面评价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具体包括：

a） 工作目标：主要考察追溯参与方对目标市场产品追溯需求及法律法规要求的了解。

b） 追溯信息：主要考察追溯信息的全面性，从追溯参与方、追溯单元和平台交易信息四个方面

阐述。

c） 追溯标识：主要考察追溯体系中对关键追溯要素的识别，包括追溯参与方、追溯单元和交易

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标识载体应用。

d） 信息记录：主要考察追溯体系中对食用农产品追溯关键节点追溯信息的记录。

e） 信息保存：主要考察追溯体系中追溯信息保存的具体要求。

f） 信息共享：主要考察追溯参与方内部及之间共享追溯信息的流程和方法。

g） 协作管理：主要考察追溯体系管理和维护上所制定的组织结构、职责和程序的文件。

h） 体系监测：主要考察是否具备检查追溯程序效果的监测和控制计划。

4.2 指标内容

食用农产品可追溯性判定的具体指标及评分规则见表1。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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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指标

控制点 编号 指标 评分规则

1.工作目

标（10分）

1.1 追溯体系建设方应了解相关法规、政策和标准要求，了解其市场范围内消费者

对于追溯的需求（5分）

根据实际酌情打分

1.2 追溯体系建设方应有文件明确其追溯体系的目标、范围，并指派专人负责此项

工作（5分）

根据实际酌情打分

2.追溯信

息（10分）

2.1 追溯信息应包含追溯参与方、追溯单元、交易信息 （※）

2.2 追溯参与方信息应包括参与方身份标识，有效联系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等

基本信息
（※）

2.3 追溯参与方信息应包括其经营资质、产品资质等信息 （※）

2.4 追溯参与方信息应涵盖至少2个食用农产品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可包括种养殖企

业/个体户、食用农产品生产加工主体、食用农产品经营主体、食用农产品市场

开办者、贮存服务提供者、物流服务提供者

（※）

2.5
追溯单元信息可根据追溯精度进行划分，包括最小销售单元、批发装运单元、

生产批次单元、物流批次单元等（5分）

划分2种或以上单

元得5分，无划分得

0分

2.6 追溯单元信息应包括追溯单元标识、批次/序列号、生产日期/包装日期、保质

期/有效期等基本信息
（※）

2.7

追溯单元信息可包括产品数量、重量等扩展信息（5分）

包含数量或重量信

息得5分，不包含得

0分

2.8 交易信息应包括相关交易单证的编号、参与方信息及交易内容信息 （※）

3．追溯标

识（30分）

3.1
追溯参与

方

所覆盖环节的追溯参与方应具有唯一标识 （※）

3.2 采用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其他已有的标识标准对追溯参与方

进行标识（5分）

有采用得5分，未采

用得0分

3.3

追溯单元

为每一个追溯单元分配唯一标识代码 （※）

3.4
应在追溯单元生成的同时绑定追溯单元标识代码（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3.5 针对不同的追溯精度可设置不同的追溯编码方案（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3.6 追溯单元的精度可达到最小销售单位（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3.7

标识载体

标识载体应直接附在追溯单元上，或附在包含该追溯单元的物流/

装运单元或随附文件上

（※）

3.8 标识载体应一直保留，直到该追溯单元被消费为止 （※）

3.9 支持采用自动识别技术，如扫描一维条码、二维条码或射频标签

等来获取追溯信息（10分）

满足得10分，不满

足得0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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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评价指标

4．信息记

录

（100分）

4.1

种养殖企

业/个体户

（20分）

应准确记录追溯单元的投料、用药等种养殖过程的发生时间、地

点以及责任人等信息（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2 应通过传感器采集并记录种养殖过程的环境数据，包括温湿度、

酸碱度、含氧量、光照度等（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3 应对往来经营主体、主营产品等基础信息进行管理（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4 应对追溯单元的物流服务提供者以及下游接收者信息进行记录（5

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5

食用农产

品生产加

工主体

（20分）

应准确记录追溯单元在其内部生产加工流程中发生的事件、时间、

地点以及责任人等信息（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6 应对追溯单元的原料来源、生产过程信息进行记录（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7 应对往来经营主体、主要原料、主营产品等基础信息进行管理（5

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8 应对追溯单元的物流服务提供者以及下游接收者信息进行记录（5

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9

食用农产

品市场开

办者

（15分）

应对市场内注册的商户进行实名制管理，对其身份、资质信息进

行采集与管理（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0 应建立针对商户、交易产品、往来经营主体的数据库，在有追溯

需求时，能够快速查询（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1 应定期对市场内商户进行日常检查，要求并监督商户及时上报进销

数据（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2

食用农产

品经营主

体（15分）

应对往来经营主体的身份/资质信息进行记录和管理（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3 应对主营产品的品种、规格、产国/地等基本追溯信息进行维护，

对于进口产品，应提供原产国/地、进口商等信息（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4 应建立进销台账，记录与上下游的交易信息（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5

食用农产

品贮存服

务提供者

（15分）

应对货主进行实名制管理，对其身份、资质信息进行采集与管理

（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6 应记录追溯单元在其内部入库、仓储、出库各作业环节的信息与

责任人（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7 应建立用于内部业务管理的信息体系，详细记录实时库存、出入

库单据、仓管人员以及上下游交接信息（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8

食用农产

品物流服

务提供者

（15分）

应将追溯单元标识与物流工具/配送人员信息相关联（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19 应记录追溯单元在其内部入库、拣货、验货与出库等作业环节的

信息与责任人（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4.20 应建立用于内部业务管理的信息体系，详细记录物流订单、配送

工具/人员以及上下游交接信息（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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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评价指标

5．信息保

存（10分）

5.1 各追溯参与方应保存与其具有直接贸易合作的追溯参与方信息，保存时间从结

束合作关系之日起不少于两年

（※）

5.2 各追溯参与方应保存其所接收/生产/贮存/发出的追溯单元信息，保存时间不少

于两年

（※）

5.3
各追溯参与方应保存与产品交易有关的相关凭证和记录，保存时间从交易完成

之日起不少于两年

（※）

5.4 应通过区块链等手段建立追溯信息验证和防篡改机制，以提升追溯信息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10分）

满足得10分，不满

足得0分

6.信息共

享（15分）

6.1
在收到其他追溯参与方的追溯请求时，能够及时提供相应的追溯信息（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6.2 能够在不侵犯其他追溯参与方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共享追溯信息（5

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6.3
具备开放的数据交换与共享标准（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7.协作管

理（15分）

7.1 应制定追溯体系实施管理文件，用于指导追溯实施流程（3分） 满足得3分，不满足

得0分

7.2 应拥有必要的人力、财务资源来维持追溯体系运作，并明确规定工作人员的角色

和职责，并定期提供有关追溯体系运行的培训（3分）

满足得3分，不满足

得0分

7.3 应建立详细的文档程序，描述当发生产品安全危机事故进行产品召回、平台下架时，

如何与内外部追溯参与方进行沟通（3分）

满足得3分，不满足

得0分

7.4 应在文件中说明追溯信息管理的相关责任和权限（3分） 满足得3分，不满足

得0分

7.5 应及时更新追溯体系文件，并及时反映当前运作流程和程序（3分） 满足得3分，不满足

得0分

8．体系监

控（10分）

8.1 应针对追溯体系的运行建立监测和控制计划，并定期对追溯体系进行检查（5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8.2 出现产品质量问题需要召回时，应能够及时下架问题产品，并向买家发布预警（5

分）

满足得5分，不满足

得0分

注:

a） 评分表总分为200分。核定分是根据溯源体系实际参与方的情况，从第4 部分中减去未参与溯

源体系的部分后应得的总分。（例如某溯源体系包括种养殖企业、市场开办者、经营企业三种

参与方，则其第4部分满分为50分，核定分为150分）

b） 实得分是依据食用农产品可追溯性判定指标对企业进行评定的实际得分，还需要进行标化。

c） 标化后得分=实得分÷核定分×100。

d） ※是关键监督项目,如果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评为D。

e） 审查结论的判定依据:

标化后得分为85分(含85分)以上者,为可追溯性优秀,评为A级。

标化后得分为75分(含75分)以上者,为可追溯性规范,评为B级。

标化后得分为60分(含60分)以上者,为可追溯性基本合格,评为C级。

标化后得分为60分以下者,为可追溯性不合格,评为D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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